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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

８

）欧盟

ＥＣ

认证证书

序号 持证人 证书编号 产品名称 发证日期 有效期至

１

发行人

Ｇ２１７１２０２０３７００７

无纺布片，纱布片，消毒凡士林纱布片，

消毒或非消毒、带或不带

Ｘ

追踪线手术

巾，消毒或非消毒、带或不带

Ｘ

追踪线

纱布球，消毒或非消毒、带或不带

Ｘ

追

踪线无纺布球，消毒或非消毒、带或不带

Ｘ

追踪线无纺布片，消毒或非消毒、带或

不带

Ｘ

追踪线纱布片， 消毒或非消毒、

带或不带

Ｘ

追踪线切边纱布片，消毒或

非消毒、带或不带

Ｘ

追踪线

Ｚ

型纱布片，

染色手术巾、组合包、器械套

２０１８．５．１７ ２０１９．９．８

２

发行人

Ｇ２１７０８０２０３７００３

纱布片，无纺布片，喉管片，术后片，

ＡＢＤ

片，曲缩纱布卷，曲缩纱布片，棉垫，纱

布，灭菌医疗包，纱布球，无纺布球，不粘

片，眼垫片，三角绷带，创口贴，弹性绷带

卷、创面敷贴

２０１７．１１．７ ２０１９．９．８

（

９

）德国医疗器械产品登记备案证书

序号 持证人 证书编号 产品名称 发证日期 有效期至

１

发行人

ＤＥ ／ ＣＡ０５ ／ ＭＰ－３３３０１３－

００７４－００

非活性型医疗用品（

１０

一次

性产品；纱布敷料）

２０１０．９．２０

无

２

发行人

ＤＥ ／ ＣＡ０５ ／ ＭＰ－３３３０１３－

０１０３－００

非活性型医疗用品（

１０

一次

性产品；全棉手术巾）

２０１０．１２．２２

无

３

发行人

ＤＥ ／ ＣＡ０５ ／ ＭＰ－３３３０１３－

００７１－００

非活性型医疗用品（

１０

一次

性产品；辅料）

２０１０．９．２０

无

４

发行人

ＤＥ ／ ＣＡ０５ ／ ＭＰ－３３３０１３－

００７２－００

非活性型医疗用品（

１０

一次

性产品；眼垫片）

２０１０．９．２０

无

５

发行人

ＤＥ ／ ＣＡ０５ ／ ＭＰ－３３３０１３－

００７３－００

非活性型医疗用品（

１０

一次

性产品；纱布片）

２０１０．９．２０

无

６

发行人

ＤＥ ／ ＣＡ０５ ／ ＭＰ－３３３０１３－

００７５－００

非活性型医疗用品（

１０

一次

性产品；纱布片）

２０１０．９．２０

无

７

发行人

ＤＥ ／ ＣＡ０５ ／ ＭＰ－３３３０１３－

０１２８－００

非活性型医疗用品（

１０

一次

性产品；

Ｘ

光线纱布片）

２０１１．４．８

无

８

发行人

ＤＥ ／ ＣＡ０５ ／ ＭＰ－３３３０１３－

００７６－００

非活性型医疗用品（

１０

一次

性产品；手术包）

２０１０．９．２４

无

９

发行人

ＤＥ ／ ＣＡ０５ ／ ＭＰ－３３３０１３－

０１２７－００

非活性型医疗用品（

１０

一次

性产品；全棉手术巾）

２０１１．４．８

无

１０

发行人

ＤＥ ／ ＣＡ０５ ／ ＭＰ－３３３０１３－

００６７－００

非活性型医疗用品（

１０

一次

性产品；带

Ｘ

线纱布片）

２０１０．９．２

无

１１

发行人

ＤＥ ／ ＣＡ０５ ／ ＭＰ－３３３０１３－

００６２－００

非活性型医疗用品（

１０

一次

性产品；全棉手术巾）

２０１０．９．２

无

１２

发行人

ＤＥ ／ ＣＡ０５ ／ ＭＰ－３３３０１３－

００６５－００

非活性型医疗用品（

１０

一次

性产品；纱布敷料）

２０１０．９．２

无

１３

发行人

ＤＥ ／ ＣＡ０５ ／ ＭＰ－３３３０１３－

００５９－００

非活性型医疗用品（

１０

一次

性产品；敷料片）

２０１０．９．２

无

１４

发行人

ＤＥ ／ ＣＡ０５ ／ ＭＰ－３３３０１３－

００６０－００

非活性型医疗用品（

１０

一次

性产品；眼垫片）

２０１０．９．２

无

１５

发行人

ＤＥ ／ ＣＡ０５ ／ ＭＰ－３３３０１３－

００６１－００

非活性型医疗用品（

１０

一次

性产品；棉球）

２０１０．９．２

无

１６

发行人

ＤＥ ／ ＣＡ０５ ／ ＭＰ－３３３０１３－

００６３－００

非活性型医疗用品（

１０

一次

性产品；纱布片）

２０１０．９．２

无

１７

发行人

ＤＥ ／ ＣＡ０５ ／ ＭＰ－３３３０１３－

００６６－００

非活性型医疗用品（

１０

一次

性产品；全棉纱布片）

２０１０．９．２

无

１８

发行人

ＤＥ ／ ＣＡ０５ ／ ＭＰ－３３３０１３－

００６４－００

非活性型医疗用品（

１０

一次

性产品；手术包）

２０１０．９．２

无

１９

发行人

ＤＥ ／ ＣＡ０５ ／ ＭＰ－２３８３２１－

１８３１－００

１０

一次性产品；无纺布片

２０１７．９．２１

无

２０

发行人

ＤＥ ／ ＣＡ０５ ／ ＭＰ－２３８３２１－

１８２５－００

１０

一次性产品；无纺布片

２０１７．９．２１

无

（

１０

）日本医疗器械国外厂商登记证书

序号 持证人 证书编号 产品名称 发证日期 有效期至

１

发行人

ＢＧ１０５００６２４ － ２０１６．６．９ ２０２１．８．３１

２

发行人

ＢＧ１０５００９８６ － ２０１５．４．２ ２０２０．４．１

３

发行人

ＢＧ１０５００６６９ － ２０１７．３．１４ ２０２２．５．１４

（

１１

）产品质量认证证书

序

号

持证

单位

证书编

号

认证范围

认证

标准

有效期

认证

部门

１

发行

人

Ｑ５１７０８０

２０３７００１

设计和开发、生产和销售：纱布片、无纺

布片、导管片、纱布夹纸片、医用吸收垫、

曲缩纱布片、曲缩纱布绷带、棉垫、纱布

球、无纺布球、不粘伤口片、眼垫、三角绷

带、凡士林敷料、创口贴、无菌

／

非无菌腹

部垫（带

／

不带

Ｘ

线）、无菌

／

非无菌纱布

片（带

／

不带

Ｘ

线）、无菌

／

非无菌无纺布

片（带

／

不带

Ｘ

线）、无菌

／

非无菌纱布球

（带

／

不带

Ｘ

线）、无菌

／

非无菌无纺布球

（带

／

不带

Ｘ

线）、 弹性绷带卷、手术巾、皮

肤记号笔、神经手术垫、瓶装医带、胸垫、

灭菌碗、妇科卫生垫、止血绷带、脱脂棉

卷、胶带、创面敷贴、组合包

ＥＮ ＩＳＯ

１３４８５

：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１１．７－

２０１９．８．３１

ＴＵＶ

２

发行

人

Ｑ８１７０８０

２０３７００２

为医疗器械提供灭菌服务

ＥＮ ＩＳＯ

１３４８５

：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１１．７－

２０１９．８．３１

ＴＵＶ

（

１２

）进出口业务登记证书

序号 持证人 证书编号 证书名称 发证日期 有效期至

１

发行人

０３０３７０４２

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

２０１７．１．２２

无

２

发行人

４２０５９６４０４４

海关报关单位注册登记证书

２０１６．１０．２６

长期

３

发行人

４２０３００００８５

出入境检验检疫报检企业备案表

２０１６．１０．２５

无

４

深圳奥美迪

０２０４３６３３

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

２０１４．１．２３

无

５

深圳奥美迪

４４０３１６１３３０

海关报关单位注册登记证书

２０１６．１２．１５

长期

６

深圳奥美迪

４７００６０２５９３

自理报检企业备案登记证明书

２０１３．１２．３

无

７

湖北奥美

００６４８８０９

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

２００９．１１．１０

无

８

湖北奥美

４２０５９６４０２１

海关报关单位注册登记证书

２０１５．６．８

长期

９

湖北奥美

４２０３６００４６２

自理报检单位备案登记证明书

２０１０．８．２６

无

１０

监利源盛

１９７３２３１

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

２０１６．３．２４

无

１１

监利源盛

４２１２９６９１０６

海关报关单位注册登记证书

２０１５．６．１６

长期

１２

监利源盛

４２０１６００５０１

自理报检单位备案登记证明书

２０１３．１．２４

无

１３

东莞奥美

１５５４０６３

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

２０１３．４．２

无

１４

东莞奥美

４４１９９６０Ｃ０８

海关报关单位注册登记证书

２０１４．１０．２９

长期

１５

东莞奥美

４４１９０１３８７８

自理报检单位备案登记证明书

２０１１．８．３

无

１６

东莞安信

４４１９９３２６８９

海关报关单位注册登记证书

２０１７．１．４

长期

１７

东莞安信

４４１９６０４２２１

自理报检企业备案登记证明书

２０１３．４．１８

无

１８

新疆奥美

０３７４８０８９

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

２０１８．１１．５

无

１９

新疆奥美

６５２３９６０３７３

海关报关单位注册登记证书

２０１６．１１．３０

长期

２０

新疆奥美

６５００６０８８３２

出入境检验检疫报检企业备案表

２０１６．１１．３０

无

２１

荆门奥美

４２０８９６０１９Ｆ

海关报关单位注册登记证书

２０１７．１０．２４

长期

２２

荆门奥美

０３０３６７２０

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

２０１７．１０．２０

无

２３

荆门奥美

４２０１６００８８８

出入境检验检疫报检企业备案表

２０１７．１１．２

无

（

１３

）其他资质证书

序号 持证人 证书编号 证书名称 发证日期 有效期至

１

发行人

ＧＦ２０１５４２０００２０９

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２０１５．１０．２８

三年

２

发行人 （鄂）印证字宜枝

Ｔ１６０５

号 印刷经营许可证

２０１６．１２．２３

三年

注：发行人

２０１８

年高新技术企业复审目前正处于专业评审阶段。

（

１４

）主要客户的合格供应商认证

截至招股意向书签署日， 发行人已取得

３３

家客户对发行人的合格供应商

认证。发行人的主要客户经过对发行人工厂进行实地调查、对发行人产品进行

测评后，通过邮件、传真等方式向通知发行人其认定发行人为合格供应商，从

而向发行人发出订单。

发行人主要客户对于发行人的考核标准如下表所示：

序号 客户名称 考核标准 考核方式 认证方式

１

Ｌｏｈｍａｎｎ ＆

Ｒａｕｓｃｈｅｒ

产能；是否能按时供货；技术是否

达标；是否取得必要的国际认证

实地考察、 产品测

评

发出订单或邮件确认

２ Ｍｅｄｉｃｏｍ

产能；是否能按时供货；是否取得

必要的国际认证； 对客户的业务

要求是否及时回复

实地考察、 产品测

评

发出订单或邮件确认

３ Ｈａｒｔｍａｎｎ

产能； 是否能按时供货； 产品质

量；是否取得必要的国际认证；

实地考察

发出订单或邮件确

认、审核报告

４ Ｍｅｄｌｉｎｅ

产能； 是否能按时供货； 产品质

量；是否取得必要的国际认证；

实地考察、 产品测

评

发出订单或邮件确

认、审核报告

５ Ｄｕｋａｌ

产能；是否能按时供货；技术是否

达标；是否取得必要的国际认证；

对客户的业务要求是否及时回复

实地考察、 产品测

评

发出订单或邮件确

认，审核报告

６

Ｃｏｖｉｄｉｅｎ ＬＰ

；

ＲＦ Ｓｕｒｇｉｃａｌ

产能；是否能按时供货；技术是否

达标；是否取得必要的国际认证；

产品质量

实地考察、 产品测

评

发出订单或邮件确认

７ ＭｃＫｅｓｓｏｎ

产能；是否能按时供货；是否取得

必要的国际认证；产品质量

实地考察、 产品测

评

发出订单或邮件确

认，审核报告

８ Ｔｅｔｒａ

产能；是否能按时供货；是否取得

必要的国际认证；产品质量

实地考察、 产品测

评

发出订单或邮件确

认，审核报告

（

１５

）在食药监局等行业主管部门历次检查中是否存在不合规或不达标的

情形，是否存在受到行政处罚的法律风险

报告期内，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共对发行人及其境内子公司进行了一

次现场检查，具体情况如下：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２４

日， 宜昌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对发行人进行现场检查，发

现不符合项， 要求限期整改：（

１

） 批检验记录未按标准规定进行检测和描述；

（

２

）成品检验项目与标准描述不一致；（

３

）留样观察制度不合理，留样量不足，

留样观察记录只有外观记录无理化指标记录；（

４

）批生产记录中部分章页未记

录批号；（

５

）生产记录未记录产品名称；（

６

）

１０

万级车间原材料未脱外包装；（

７

）

纱布折叠与纱布内包车间达不到洁净度要求。

经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师访谈宜昌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在该次检查

中，发行人上述情形均属于情节轻微的情况，不会对公司生产及产品质量产生

实质性影响，公司均已按照相关主管部门的要求进行了整改，不会导致公司被

处以行政处罚。

根据发行人及其境内子公司行业主管部门出具的合规证明，报告期内，发

行人及其境内子公司不存在因违反相关行业法律法规而受到该等行业主管部

门行政处罚的情形。

（三）公司特许经营权情况

截至招股意向书签署日，公司无任何特许经营权。

六、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情况

（一）同业竞争情况

发行人目前主要从事医用敷料等一次性医用耗材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其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崔金海、万小香、崔辉、崔星炜，上述四人除持有本公

司的股权以外，报告期内控制的其他企业情况如下，该等企业所从事的业务与

公司主营业务有明显区别，不存在同业竞争情况：

序号 关联方 关联关系 主营业务

／

公司用途

／

备注

１ Ｌｅａｄｅｒ Ｗｅｌｌ

直接持股

１００％

，且担任董事 投资（资金管理）

２ Ｎｅｗ Ｃｅｎｔｕｒｙ

过去

１２

个月内，崔金海曾直接持股

４０％

，

为第一大股东，且担任董事。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崔金海将其持有的该公司

４０％

的股

权全部转让给该公司其他股东。 股权

转让完成后，公司自然人股东杨长生、

游末山、齐妮亚、郭利清、彭习云、梁国

洪、冯世海分别持有

２７．４５％

、

１３．９５％

、

１２．３６％

、

１６．１６％

、

１３．３４％

、

１３．３４％

、

３．４１％

的

股权。 截至招股意向书之日，崔金海不

再持有股权，但担任董事

投资（资金管理）

３

山海国际

Ｓｐｅｅｄｙ Ｓｋｙ

持股

９８．５２％

，且担任董事 投资（资金管理）

４ Ｓｐｅｅｄｙ Ｓｋｙ Ｌｅａｄｅｒ Ｗｅｌｌ

持股

５０．３８％

，且担任董事

投资（资金管理及参股性财务投

资）

５

湖北健康广济医

疗器械有限公司

崔金海之子崔辉担任执行董事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设立后一直无实际经

营业务，已于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１

日注销

为避免同业竞争，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崔金海、万小香、崔辉、

崔星炜分别出具承诺函，承诺内容如下：

“

１．

本人、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及与本人关系密切的近亲属（“关系密切

的家庭成员”指配偶、父母及配偶的父母、兄弟姐妹及其配偶、年满

１８

周岁的子

女及其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和子女配偶的父母）目前没有，将来也不从事与

奥美医疗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主营业务相同或相似的生产经营活动， 包括但

不限于单独或连同、代表任何人士、商号或公司（企业、单位），发展、经营或协

助经营、参与、从事。 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也不会通过投资于其它经济

实体、机构、经济组织从事或参与和奥美医疗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主营业务相

同的竞争性业务， 本人也不会在该等与奥美医疗有竞争关系的经济实体、机

构、经济组织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核心技术人员。

２．

如果奥美医疗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在其现有业务的基础上进一步拓

展其经营业务范围，而本人、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及与本人关系密切的近亲属

对此已经进行生产、经营的，只要本人仍然是奥美医疗的实际控制人（的一致

行动人），本人、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及与本人关系密切的近亲属同意在合理

期限内对该相关业务进行转让且奥美医疗在同等商业条件下有优先收购权。

３．

对于奥美医疗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在其现有业务范围的基础上进一

步拓展其经营业务范围，而本人、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及与本人关系密切的近

亲属目前尚未对此进行生产、 经营的， 只要本人仍然是奥美医疗的实际控制

人，本人、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及与本人关系密切的近亲属将不从事与奥美医

疗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相竞争的该等新业务。

４．

本人、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及与本人关系密切的近亲属目前没有，将

来也不向其他业务与奥美医疗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主营业务相同、 类似的公

司、企业或其他机构、组织或个人提供专有技术或提供销售渠道、客户信息等

商业机密。

５．

奥美医疗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后且本人依照所适用的上市规

则被认定为奥美医疗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期间，本人将不会

变更、解除本承诺。

６．

“控制的其他企业”就本承诺函的任何一方而言，指由其

１

）持有或控制

５０％

或以上已发行的股本或享有

５０％

或以上的投票权（如适用），或

２

）有权享有

５０％

或以上的税后利润，或

３

）有权控制董事会之组成或以其他形式控制的任

何其他企业或实体（无论是否具有法人资格），以及该其他企业或实体的下属

企业。

７．

本人将忠实履行上述承诺，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若不履行本承诺

所赋予的义务和责任，本人将承担奥美医疗、奥美医疗其他股东或利益相关方

因此所受到的任何损失。 ”

（二）经常性关联交易

１．

采购商品、接受服务

报告期内， 发行人向关联方采购材料和商品的金额及占当期营业成本的

比例如下：

单位：万元、

％

关联方 项目

２０１８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５

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枝江世隆 采购材料

－ － １

，

６０６．６４ １．４２ １

，

３３６．０９ １．３３ １

，

４７０．８２ １．３９

彭习军 运费

１１．１６ ０．０１ １３．６６ ０．０１ ４５．７２ ０．０５ ４５．３０ ０．０４

白德厚 运费

－ － － － － － ２６．３２ ０．０２

崔彩云 运费

－ － ３２．９７ ０．０３ ６４．８５ ０．０６ ２２０．７２ ０．２１

合计

１１．１６ ０．０１ １

，

６５３．２７ １．４６ １

，

４４６．６６ １．４４ １

，

７６３．１６ １．６７

报告期内，发行人出于品质保证、交货速度与商业机密等原因，与枝江世

隆存在关联采购。 发行人结合市场现状， 客观考虑双方的真实成本和合理收

益，采取成本加成的定价原则向枝江世隆采购淋膜纸。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

及

２０１８

年

１－９

月关联采购占营业成本的比例分别为

１．６７％

、

１．４４％

、

１．４６％

和

０．０１％

，占比较小且整体呈现下降趋势。为减少关联交易，公司已自行购置淋膜

纸生产线，计划在

２０１８

年全面自产，停止向枝江世隆采购材料。

（

１

）与枝江世隆关联交易的说明

１

）发行人向枝江世隆关联采购及销售的原因及必要性

报告期内，发行人存在向关联方枝江世隆采购淋膜纸及销售废旧棉纱的

情况，但采购及销售金额均很小。 发行人于

２０１７

年下半年开始在母公司厂区

自建淋膜纸产线，已于

２０１７

年底完成试生产，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起已完全停止与枝江

世隆的业务往来。

①

发行人向枝江世隆采购的原因及必要性

淋膜包装纸是一种低碳环保包装方式，具备了防潮、防水、防油、易热合等

特点。 广泛应用于食品、医药、化工的包装。 报告期内，发行人向枝江世隆采

购医用包装类淋膜纸，用于部分医用敷料产品的包装。 发行人向枝江世隆采

购该类淋膜纸的具体原因如下：

Ａ．

枝江世隆具备淋膜纸的生产能力

枝江世隆主营业务为淋膜纸品及其他印刷品的生产与销售，所生产的淋

膜纸品主要用于医疗器械、食品饮料等物品的包装。 枝江世隆在宜昌市当地

属规模较大的淋膜纸等包材生产企业，每年收入在

２

，

０００

万元左右，具备较好

的淋膜纸生产能力。

Ｂ．

枝江世隆与发行人生产基地距离较近，发货速度较快

枝江世隆注册地及主要生产经营场所位于枝江市，而发行人主要生产基

地亦位于枝江市，两者距离较近，不仅有助于降低枝江世隆运输成本，从而进

一步降低产品销售单价，而且对快速、及时的交货有充足保证。

②

发行人向枝江世隆销售的原因及必要性

报告期内，发行人向枝江世隆销售废旧棉纱的金额分别为

１０．７２

万元、

４２．６９

万元、

５７．６１

万元和

０．００

万元，金额很小，主要系发行人子公司监利源盛及

新疆奥美的业务包含棉纱的生产与销售，发行人每年均会存在少量因品质或

规格原因自身无法使用的棉纱，而枝江世隆需要棉纱进行织带生产，为便于处

理，发行人将该部分少量棉纱按成本价销售给后者。 自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起，发行人

已停止向枝江世隆销售废旧棉纱。

２

）发行人向枝江世隆关联采购的金额及定价情况

①

采购单价、金额及占枝江世隆相关业务的比例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年，发行人向枝江世隆采购医用包装类淋膜纸，每年采购金额

及占枝江世隆相关业务的比例分别为

７７．２３％

、

７５．１１％

和

７０．１２％

。

２０１８

年起，发

行人已停止向枝江世隆采购淋膜纸。

②

采购定价的公允性

Ａ．

采购定价的依据

由于枝江世隆未向发行人外的其他客户供应医用包装类淋膜纸，而发行

人亦未向国内其他第三方采购该类产品，发行人采取成本加成的定价原则向

枝江世隆采购淋膜纸。 发行人结合市场现状，客观考虑交易双方的真实成本

和合理收益，建立了科学严谨的成本加成定价方式并严格执行。 根据双方签

署的协议约定，淋膜纸采购价格

＝

（主要原材料无税成本

＊１．０２＋０．０９０

）

＊１．１７

。

其中，主要原材料无税成本

＝

纸张无税成本

＋ＩＣ７Ａ

无税成本

＋２４２ＯＨ

无税成

本，其中

ＩＣ７Ａ

与

２４２ＯＨ

为淋膜纸原料；

１．０２

为经验制成率；

０．０９０

为单位经验加

工成本与合理利润之和。

Ｂ．

报告期内采购单价

医用包装类淋膜纸受其不同规格的影响，单价存在一定差异。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和

２０１７

年，发行人向枝江世隆采购的各细分类医用包装淋膜纸平均单

价分别为

０．５５

元

／

平方米、

０．５９

元

／

平方米、

０．６５

元

／

平方米。

Ｃ．

发行人自产成本与采购单价的比较

发行人于

２０１７

年下半年开始自建淋膜纸生产线并于

２０１８

年开始正式投

产，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起已停止向枝江世隆采购淋膜纸。 发行人自产淋膜纸的平均单

位成本约为

０．５２－０．５３

元

／

平方米，而发行人

２０１７

年向枝江世隆采购淋膜纸的单

价为

０．６５

元

／

平方米。 以发行人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自产淋膜纸的生产成本作为枝江世

隆

２０１７

年生产同类产品的必要成本，可估算出其毛利率约为

１８％－２０％

。 根据

证监会行业分类，剔除当前主营业务已非纸制品制造的公司，同行业上市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和

２０１７

年毛利率如下表所示：

单位：

％

证券代码 公司名称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５

年

０００４８８．ＳＺ

晨鸣纸业

３３．９１ ３１．０８ ２７．０６

０００５７６．ＳＺ

广东甘化

２．６１ －８．６８ ４．００

０００８１５．ＳＺ

美利云

１４．４８ ６．４２ ５．４２

００２０６７．ＳＺ

景兴纸业

１９．９５ １３．８５ １３．０２

００２０７８．ＳＺ

太阳纸业

２６．０３ ２１．９２ ２３．３９

００２３０３．ＳＺ

美盈森

３４．４９ ２９．４５ ２６．５６

００２５１１．ＳＺ

中顺洁柔

３４．９２ ３５．９２ ３２．０３

００２５２１．ＳＺ

齐峰新材

１４．５４ １６．３０ ２２．２１

００２５６５．ＳＺ

顺灏股份

２６．７４ ２８．１０ ２７．７７

００２７９９．ＳＺ

环球印务

１９．６５ ２１．３４ ２３．６８

００２８３１．ＳＺ

裕同科技

３１．５４ ３４．３５ ３１．０２

２００９８６．ＳＺ

粤华包

Ｂ １３．２５ １４．４３ １６．７２

６０００６９．ＳＨ

银鸽投资

９．０３ ７．３５ ５．１２

６００１０３．ＳＨ

青山纸业

１９．３３ １８．３７ １４．２１

６００２３５．ＳＨ

民丰特纸

１６．５７ １８．８２ １４．７１

６００３０８．ＳＨ

华泰股份

１６．０６ １３．２２ １３．１０

６００３５６．ＳＨ

恒丰纸业

２８．１５ ２７．６９ ２６．６１

６００５６７．ＳＨ

山鹰纸业

２３．０１ １６．３６ １８．３５

６００７９３．ＳＨ

宜宾纸业

８．９８ ２．２５ －１．９７

６００９６３．ＳＨ

岳阳林纸

２３．８７ １６．７９ １３．５９

６００９６６．ＳＨ

博汇纸业

２４．０３ １４．６２ １１．８８

６０３０２２．ＳＨ

新通联

１８．９４ ２０．３１ ２１．３６

６０３１６５．ＳＨ

荣晟环保

２３．３１ １８．７０ １９．８６

平均水平

２１．０２ １８．２２ １７．８１

合理范围

＊ １４．５４－２６．７４ １３．８５－２７．６９ １３．０２－２６．５６

枝江世隆测算值

１８－２０ － －

注：数据来源于

ｗｉｎｄ

数据库，

＊

表示合理范围的取值为上述数列的四分之

一分位值与四分之三分位值。

如上表所示，以发行人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自产淋膜纸的生产成本及其向枝江世隆

采购淋膜纸的单价测算出的枝江世隆的毛利率处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合理

水平内。

３

）发行人向枝江世隆关联销售的金额及定价情况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年，发行人向枝江世隆关联销售的金额分别为

１０．７２

万元、

４２．６９

万元和

５７．６１

万元，金额很小，销售的产品为发行人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织别较

低、质量较差、自身无法使用的废旧棉纱。因该部分棉纱量很小，后续使用空间

相当有限且质量较差， 而枝江世隆所生产的织带产品对棉纱织别及质量要求

较低，基于此，发行人为便于处置该批棉纱，以生产成本为基础定价直接处置

给枝江世隆。 自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起，发行人已停止向枝江世隆销售废旧棉纱。

综上所述， 发行人向枝江世隆采购医用包装类淋膜纸主要是由于其具备

生产能力且交货速度较快， 向其销售废旧棉纱主要为便于处理及满足枝江世

隆经营所需，与枝江世隆的采购及销售具有合理的商业逻辑与必要性。发行人

向枝江世隆采购淋膜纸的金额占自身营业成本的比例很低， 占枝江世隆相关

业务的比例约为

７０％

，采购定价系采取成本加成的方式，与市场询价相比具有

合理性， 且从公司自产角度推算的枝江世隆毛利率处于同行业上市公司毛利

率的合理水平，采购定价公允、合理；发行人向枝江世隆销售的废旧棉纱以成

本为基础定价，主要系该批棉纱织别较低、质量较差、后续使用范围有限且量

很小，销售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枝江世隆替发行人承担成本、费用及其他利

益输送的情形。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起，发行人淋膜纸生产线已正式投产，目前已完全停

止与枝江世隆的关联采购与销售业务。

（

２

）与其他关联自然人交易关联交易的说明

１

）发行人关联自然人持续为发行人提供运输服务的原因及必要性

报告期内，彭习军、白德厚和崔彩云向发行人提供了陆路运输服务，主要

系将成品集装箱从枝江运往武汉海关及宜昌海关， 其运费参照当地市场价格

确定。

报告期内，发行人存在向关联自然人彭习军、崔彩云和白德厚采购运输服

务的情形，后者为在宜昌当地多年从事汽车货物运输的个体户。发行人境内陆

路运输主要包括三部分，即运送至境内客户指定收货地点、主要生产厂区与港

口码头之间的往来运输以及主要生产厂区之间的往来运输。 上述陆路运输需

求中， 发行人主要生产厂区之间的往来运输及主要生产厂区与港口码头之间

的往来运输具有量小、频繁的特点，而发行人按订单生产的模式及境外客户对

产品交货期的严格要求决定了对发行人各厂区之间生产到货及到港装船的及

时性要求很高。鉴于发行人主要生产基地较为分散，迫切需要配合度较高的运

输方提供运输服务。基于配合度及服务便利性的考虑，发行人选择向具有多年

宜昌当地运输服务经验且配合度较高的彭习军、 崔彩云及白德厚等人采购主

要生产厂区之间及主要生产厂区与港口码头之间的往来运输服务。 除上述三

名关联自然人外， 发行人报告期内也向其他无关联第三方自然人及公司采购

同类运输服务。

为保证生产及交货的及时性和可靠性，发行人与上述内陆运输方（包括关

联自然人彭习军、崔彩云及白德厚）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且签署了相关的运

输协议。除非出现重大运输事故或诚信问题，一般不会轻易更换内陆运输服务

供应商。因此，发行人关联自然人持续为发行人提供运输服务具有商业合理性

与必要性。

２

）相关服务单价、金额、付款方式及占发行人运输费用的比例

①

相关服务的金额及占发行人运输费用的比例

报告期内， 发行人向上述关联自然人支付的运输服务费用占其同类型运

输服务费用的比例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８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５

年

关联自然人运费总额

１１．１６ ４６．６３ １１０．５７ ２９２．３４

内陆路运费总额

４

，

３０９．１９ ３

，

９９８．８２ ３

，

５６３．４６ ４

，

０３０．７９

关联自然人运费占比

０．２６％ １．１７％ ３．１０％ ７．２５％

如前所述，除彭习军、崔彩云及白德厚三名关联自然人外，发行人境内主

要生产厂区之间的往来运输及主要生产厂区与港口码头之间的往来运输还向

其他无关联第三方自然人或公司采购服务。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及

２０１８

年

１－９

月， 发行人向关联自然人采购该类运费总额占内陆运费总额的比例分别

７．２５％

、

３．１０％

、

１．１７％

和

０．２６％

，占比较小且呈整体下降的趋势。

②

运输服务的单价及付款方式

报告期内， 发行人向上述三名关联自然人采购运输服务的单价如下表所

示。

运输类型 采购对象 路线

单价

２０１８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５

年

生产厂区之

间的往来运

输（元

／

立方

米）

彭习军

生产一处

－

生产二处

３７ ４０ ４０ ４０

生产三处

－

生产二处、一处

３５ ４０ ４０ ４０

生产二处

－

生产三处

５０ ５５ ５５ ５５

生产一处

－

生产三处

５０ ５５ ５５ ５５

ＥＴＯ

厂区

－

生产三处

３２ ３５ ３５ ３５

生产厂区与

港口码头之

间的往来运

输（元

／

柜）

崔彩云、

白德厚

枝江

－

宜昌港口

８６６ ８２０ ８２０ ８２０

报告期内，发行人向上述三名关联自然人采购的运输服务单价较为稳定，

２０１８

年

１－９

月单价的变化系根据当地行情进行了价格调整， 与发行人向同类

型服务非关联第三方采购的单价变动一致。 发行人与上述关联自然人的结算

方式为按月对账后以公司账户银行转账至上述个体户的相关账户。

２．

销售商品

报告期内， 发行人向关联方销售商品的金额及占当期营业收入的比例如

下：

单位：万元、

％

关联方 项目

２０１８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５

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枝江世隆 销售材料

－ － ５７．６１ ０．０３ ４２．６９ ０．０３ １０．７２ ０．０１

合计

－ － ５７．６１ ０．０３ ４２．６９ ０．０３ １０．７２ ０．０１

报告期内，发行人向枝江世隆主要销售废旧棉纱，占营业收入比例很低，

主要系发行人不符合规格无法使用的棉纱，直接以成本价为定价基准，销售给

枝江世隆，枝江世隆可自行使用或再次对外销售。

（三）偶发性关联交易

１．

关联方资金往来

报告期内，部分关联方因资金需求存在与公司的资金往来，发行人向关联

方拆出资金及后续清理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方 拆出金额 起始日 清偿日

枝江世隆

２００．００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２

日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

崔金海

３

，

２６０．６６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３

日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８

日

陈浩华

９６９．０１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３

日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８

日

程宏

１

，

２９８．５１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３

日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８

日

杜先举

２４９．３０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３

日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８

日

黄文剑

２８．９４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３

日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８

日

彭习云

１２．９３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３

日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８

日

杜开文

１４３．９９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３

日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８

日

注：枝江世隆纸品有限公司拆出资金说明的借款利率为年息

６％

，每

６

个月

付息一次，其他股东借款未约定利息。

发行人向其股东拆出资金系由于股东个人资金周转需要， 公司向相关股

东提前分红产生， 相关资金往来均通过公司银行账户与股东个人银行账户转

账。 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末，该等往来款已经结清。

（

１

）关联资金往来所履行的程序

发行人整体变更前，尚未明确建立关于关联方资金拆借的审批权限、决策

程序等相关制度， 关联资金拆借在经公司主管人员及总裁办公会议审批确认

后实施，未提交发行人董事会和股东会审议。 股份公司设立后，公司完善了公

司治理结构，建立了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独立董事制度、防范大股东及关联方

占用公司资金管理制度等内部制度。

公司股东大会对报告期内发生的关联交易、资金占用进行了审议确认，确

认该等关联交易交易条件公允，价格合理，符合本公司及股东的整体利益，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时，公司独立董事也发表了明确同意

意见。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发行人

５％

以上股份的自然人股东，以及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具了关于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的《承诺

函》，承诺：“本人承诺并促使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与本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

员尽量避免或减少并规范与奥美医疗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之间的关联交易。

如果有不可避免的关联交易发生，所涉及的关联交易均会按照相关法律法规、

公司章程和《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文件的相关规定履行合法程序，及时进行

信息披露，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奥美医疗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

（

２

）未收取资金占用费的合理性及对公司当期利润的影响

发行人向其股东拆出资金拆借时间较短， 所有拆出资金于拆出七个月内

均已结清，因此未计提利息。

项目组按照同期银行基准贷款利率

４．３５％

（

１

年以内）和资金占用天数测算

上述资金拆借事项形成的资金占用费及其对发行人利润的影响情况， 具体结

果如下：

单位：万元

拆出资金利率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５

年度

资金占用费

净利润变动

资金占用费

净利润变动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４．３５％ ９６．８７ ８１．８７ ０．３３％ ４１．２３ ３３．４４ ０．２２％

如上表所示，按照同期

１

年以内银行基准贷款利率测算上述拆出资金形成

的资金占用费导致发行人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净利润变动的比例分别为

０．２２％

、

０．３３％

，比例较低，对发行人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无重大不利影响。

报告期内，发行人向关联方拆入资金及后续还款的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关联方 拆入金额 起始日 清偿日

陈浩华

６０２．７４ ２００５

年到

２０１４

年期间多次拆入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山海实业（深圳）有限公司

６１８．４３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３１

日

ＥＰＯＣＨ ＧＲＯＵＰＳ ８７９．５７ ２００７

年

２

月

１５

日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２０

日

Ｓｐｅｅｄｙ Ｓｋｙ Ｇｒｏｕｐ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６１７．３９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１３

日

报告期内，公司自关联方取得银行贷款的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关联方 贷款金额 起始日 清偿日

枝江农商行

１

，

８００．００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５

日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４

日

枝江农商行

２

，

６００．００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６

日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５

日

枝江农商行

３

，

４００．００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

９

日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８

日

注：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３０

日枝江农商行第二届股东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决议，选

举陈浩华等

１１

人为枝江农商行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１４

日，中国银监

会宜昌监管分局复函（宜银监复【

２０１７

】

４８

号），核准陈浩华枝江农商行董事的

任职资格。

发行人向枝江农商行取得银行贷款主要用于日常经营流动资金所需，贷

款利率首年定为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

４．３５％

，后续每年根据当年基准利率进

行浮动调整。

２．

关联担保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３０

日，发行人股东为发行人及其子公司银行融资提供的关

联担保如下：

（

１

）发行人向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取得借款，由崔金海、陈

浩华、程宏提供共同及个别责任担保。

（

２

）发行人向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取得借款，关联方担保情

况如下：

①

由崔金海、陈浩华、杜先举、程宏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②

以崔金海、陈

浩华、杜先举、程宏、黄文剑名义在深圳市福山区竹子林教育科技大厦塔楼

１２

及

１３

层办公楼（房产证编号为深房地字第

３０００６２５１７９

号及第

３０００６２５１７７

号）上

设定的最高额第一法定抵押。

（

３

）深圳奥美迪向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取得借款，关联方担

保情况如下：

①

由崔金海，陈浩华，杜先举，程宏提供担保；

②

以崔金海、陈浩

华、杜先举、程宏、黄文剑名义在深圳市福田区竹子林教育科技大厦塔楼

１２

及

１３

层办公楼（房地产证编号为深房地字

３０００６２５１７９

号及第

３０００６２５１７７

号）上设

定的最高额第一法定抵押。

（

４

）香港奥美向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取得借款，由崔金海、

陈浩华、程宏提供共同及个别责任担保。

３．

重大资产收购

（

１

）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香港奥美收购崔金海等

１２

名公司自然人股东所持有的香

港安信合计

１００％

的股权， 具体情况请参见招股意向书 “第五节、 三、（七）、

３．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收购香港安信”。

（

２

）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香港奥美收购刘元成代崔金海、 陈浩华所持有的

Ｇｏｌｄｅｎ

Ｃｏｔｔｏｎ１００％

股权，具体情况请参见招股意向书“第五节、三、（七）、

４．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收购

Ｇｏｌｄｅｎ Ｃｏｔｔｏｎ

”。

（四）关联方往来余额

１．

关联方应收款项

单位：万元

项目 关联方

２０１８．９．３０ ２０１７．１２．３１ ２０１６．１２．３１ ２０１５．１２．３１

账面

余额

坏账

准备

账面

余额

坏账

准备

账面

余额

坏账

准备

账面

余额

坏账

准备

应收账款 枝江世隆

－ － － － ７．４０ ０．１５ － －

其他应收款

崔金海

－ － － － － － ３

，

２６０．６６ ６５．２１

陈浩华

－ － － － － － ９６９．０１ １９．３８

程宏

－ － － － － － １

，

２９８．５１ ２５．９７

杜先举

－ － － － － － ２４９．３０ ４．９９

黄文剑

－ － － － － － ２８．９４ ０．５８

彭习云

－ － － － － － １２．９３ ０．２６

杜开文

－ － － － － － １４３．９９ ２．８８

其他非流动

资产

枝江世隆

－ － － － － － － －

２．

关联方应付款项

单位：万元

项目 关联方

２０１８．９．３０ ２０１７．１２．３１ ２０１６．１２．３１ ２０１５．１２．３１

应付账款 枝江世隆

－ － １２７．３０ １４９．４２

其他应付款

陈浩华

－ － － －

山海实业（深圳）有限公司

－ － ６１８．４３ ６１８．４３

彭习军

－ － － ０．０６

白德厚

－ － － ０．０７

ＥＰＯＣＨ ＧＲＯＵＰＳ － － ８７９．５７ ８２３．３５

Ｓｐｅｅｄｙ Ｓｋｙ Ｇｒｏｕｐ Ｌｉｍｉｔｅｄ － － ６１７．３９ ５７７．９３

长期借款（银行贷款） 枝江农商行

７

，

８００．００ ７

，

８００．００ － －

（五）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意见

独立董事对公司报告期内发生的关联交易以及公司关于关联交易决策的

各项规定进行了审议和审核，经充分讨论，发表意见如下：

“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３０

日期间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符

合公司的经营需要，其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等的规定，交易

过程公平、公正，不存在显失公允的情形，不存在通过关联交易操纵公司利润

的情形，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及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

七、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一）董事会成员

公司董事会由九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三名。公司董事会成员基本情

况如下：

姓名 职位 任职期间

崔金海 董事长、总裁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２０

日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９

日

陈浩华 董事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２０

日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９

日

程宏 董事、副总裁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２０

日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９

日

杜先举 董事、副总裁、董事会秘书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２０

日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９

日

黄文剑 董事、副总裁、财务总监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２０

日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９

日

赵剑华 董事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２０

日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９

日

蔡元庆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２０

日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９

日

徐莉萍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２０

日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９

日

陈仕国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２０

日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９

日

公司现任全体董事均由公司各股东提名，并由公司创立大会选举产生，每

届任期三年。 各董事简历如下：

崔金海，男，中国澳门籍，

１９５９

年出生，高中学历，高级经济师。

１９７９

年至

１９９２

年任职于湖北天门纺织总厂，

１９９２

年至

１９９７

年任职于深圳奥美卫生用品

有限公司，

１９９７

年开始创办香港奥美，并担任其董事长、总裁职务，现为奥美医

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

陈浩华，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６５

年出生，大专学历。

１９８３

年

至

１９８７

年任职于深圳市人民政府接待办，

１９８７

年至

１９８８

年任职于深圳市行政

监察局，

１９８８

年至

１９９２

年任职于深圳市深港工贸进出口公司，

１９９２

年至

１９９７

年

任职于深圳奥美卫生用品有限公司，

１９９７

年起任职于香港奥美，现为奥美医疗

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程宏，女，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６８

年出生，本科学历。

１９９０

年至

１９９２

年任职于武汉钢铁公司经济技术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室，

１９９２

年任职于深

圳市蛇口利宝电子安防设备有限公司市场部，

１９９２

年至

１９９７

年任职于深圳奥

美卫生用品有限公司，

１９９７

年起任职于香港奥美，现为奥美医疗用品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副总裁。

杜先举，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６４

年出生，大专学历，会计

师。

１９８２

年至

１９９２

年任职于湖北天门纺织总厂，

１９９２

年至

１９９７

年任职于深圳奥

美卫生用品有限公司，

１９９７

年起任职于香港奥美，现为奥美医疗用品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副总裁、董事会秘书。

黄文剑，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７３

年出生，研究生学历，上海

财经大学工商管理硕士。

１９９８

年至

１９９９

年任职于广州新天威交通发展有限公

司，

１９９９

年至

２０００

年任职于广州中企信息咨询服务公司，

２０００

年起任职于香港

奥美，现为奥美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裁、财务总监。

赵剑华，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７１

年出生，中国青年政治学

院法学学士、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金融

ＥＭＢＡ

。

１９９３

年至

１９９６

年任

职于武汉科技大学，

１９９７

年至

１９９９

年任职于武汉国际信托投资公司，

２０００

年至

２００４

年任职于武汉正信国有资产经营公司，

２００５

年至

２０１０

年任职于中国宝安

集团股份公司，

２０１０

年至

２０１３

年任职于昆吾九鼎投资管理公司，

２０１３

年至今任

职于湖北长江资本（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担任董事职位，现为奥美医疗用

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蔡元庆，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６９

年出生，日本广岛大学法

学博士，深圳大学法学院教授，公司法研究中心主任，中日企业法研究所所长，

硕士研究生导师，广东省教育厅第四批“千百十”人才培养对象。现为奥美医疗

用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兼任第五届深圳市人大常委法律助理，深圳市法

制办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深圳市仲裁委员会仲裁员， 广东省卓建律师事务

所、 广东普罗米修律师事务所高级顾问， 深圳容大感光科技股份公司独立董

事、深圳市纺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及深圳欧陆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徐莉萍，女，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６６

年出生，中国致公党党员，

会计学博士，湖南大学教授、会计学博士生导师。 现为奥美医疗用品股份有限

公司独立董事，兼任湖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财务管理系主任，湖南大学企业并

购研究中心主任、湖南大学产权会计研究中心主任，任中国会计学会财务成本

分会理事，湖南省财政厅管理会计特聘专家，湖南省财务学会秘书长、湖南省

会计学会常务理事，湖南省致公党财经委员会副主任、湖南省致公党妇女委员

会副主任，兼任湖南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

公司独立董事及北京美好家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监事。

陈仕国，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７５

年出生，中山大学高分子

化学与物理学博士，现任深圳大学材料学院高分子科学与工程系教授，硕士生

导师，广东省“千百十人才工程”省级培养对象，现为奥美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

司独立董事，兼任南山区生物医用高分子材料和安全性评价重点实验室主任，

深圳市高层次专业人才， 深圳市分析测试协会化工测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

员，深圳市高分子行业协会专家，深圳大学优秀青年教师。

（二）监事会成员

公司监事会由

３

名监事组成，设监事会主席一人。 公司监事会成员基本情

况如下：

姓名 职位 任职期间

彭习云 监事会主席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２０

日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９

日

徐铁 监事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２０

日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９

日

刘年丽 职工代表监事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２０

日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９

日

公司监事由创立大会选举产生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代表监事与职工代表大

会选举产生的监事组成股份公司第一届监事会。 各监事简历如下：

彭习云，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６４

年出生，高中毕业，助理工

程师职称。

１９８３

年至

１９９７

年任职于仙桃市卫生材料厂，

１９９８

年至

２００５

年任职于

宜昌奥美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２００５

年起任职于枝江奥美医疗用品有限公司，现

为奥美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徐铁，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７７

年出生，大专学历。

１９９７

年至

１９９９

年任职于裕元集团，

２０００

年至

２００６

年任职于北京富荣科技有限公司，

２００６

年至

２００７

年任职于资通电脑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７

年至

２００９

年任职于神州数码

管理系统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起任职于枝江奥美医疗用品有限公司，现为奥美医

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刘年丽，女，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７３

年出生，大专学历。

１９９２

年

至

１９９４

年任职于

５７１６９

部队医院，

１９９４

年至

２００１

年任职于宜昌汕头棉纺厂职工

医院，

２００２

年起任职于枝江奥美医疗用品有限公司，现为奥美医疗用品股份有

限公司职工代表监事。

（三）高级管理人员

公司现任高级管理人员四名，包括总裁一名，副总裁一名，副总裁兼财务

（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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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